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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比赛宗旨与原则

第一条 为增强法学院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检验学生对法学知识

的运用能力，提高学生对法律诉讼实务的技能；同时提升校

园良好的学术氛围，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不断提高综合能力，特此举办第三届模拟法庭大赛。

第二条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专业知识结合实践运用能力为办学特

色， 特别注重实务操作的能力和技巧训练。模拟法庭大赛

正是结合法学院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诉讼实务技能

使用的最佳实践平台。让法学学子们把书本上的专业知识运

用到实践中去，不再单纯地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通过参加

模拟法庭来锻炼实务操作能力。

第三条 执行委员会尽可能地模拟真实庭审环境，让参赛选手体验

法律 诉讼实务中间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亲身参与诉讼实

务的操作，与当事人交流、证据收集、庭前准备、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等环节将在专业老师的 指导下有序开展。这不仅

丰富了法学学子的课余生活，提升了校园学术氛围，又能提

高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检验学生对法学知识的运用，提

高学生对法律诉讼实务的操作技能。

第四条 第四条 本次比赛，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提

倡积极参与， 鼓励友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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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比赛时间

第五条 本次比赛，初赛拟定于201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举办，决赛拟

定于2015年1月初举办。

第三节 举办单位

第六条 本次比赛，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主办。

第七条 本次比赛，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承办。

第八条 本次比赛，由第三届模拟法庭组委会及其他成员单位协办。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执行委员会

第九条 本大赛执行委员会由研究生会学术部负责具体筹备事宜。执

行委员会联系地址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辅导员办公室

（学院楼 A102）。

第十条 执行委员会设统筹策划人一名，负责人两名，委员八名

（设外联组、专案组、会务组，分别各自负责相关具体事宜）。

执行委员会成员如下：

（一）统筹策划人：顾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主席。

（二）负责人： 王妤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社会

实践部部长。

丁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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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部副部长。

（三）委员：法学院研究生会其他成员组成。

外联组：王 煜 李钊琦 王 杰

专案组：黄金龙 杨璐

会务组：刘鲁滨 张兰芳

总体执行协调人：李田田

第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将签订比赛信息保密协议，有义务对比赛相

关信息进行保密，在未经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情况下，不得将

任何比赛信息透露于外界。

第二节 虚拟法院

第十二条 虚拟法院由执行委员会提名产生。主要成员为校内法律

基础扎实，知识丰富的研究生（除参加比赛成员）。设院长

一名，副院长两名，其他行政人员若干，法官若干。

第十三条 虚拟法院主要职责为组成每场比赛的合议庭，秉持公平

公正的原则，受理和审理模拟法庭大赛的每个案件。

第三节 虚拟国家行政机关

第十四条 虚拟国家行政机关由执行委员会提名产生。主要成员为

法学院研究生及相关专业老师。设最高长官一名，其他行政

办事人员若干（公证处、工商管理局、鉴定中心、翻译中心

等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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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虚拟国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处理模拟法庭原被告双方需

要办理的有关手续，委派和提供证人、第三人、翻译鉴定人

员等诉讼参加人。

第四节 专业评判团

第十六条 专业评判团由执行委员会提名产生。由校内毕业年级研

究生以及各高校法学院老师组成。

第十七条 由三位评审团成员与当场负责审判组织工作的审判长负

责对原、被告双方的庭前准备和庭审表现等进行评判。

第三章 参赛队伍及比赛场次

第一节 参赛队伍

第十八条 参赛队伍由上海各高校法学院研究生组成；采取自主报名

方式。

第十九条 本届模拟法庭各参赛队采用自由组队的方式，每队 3—6

人，每队指定一名队长。每队队长负责队内具体事务，包括

上场人员的确认及每 队的联络工作等。

第二十条 队员名单于 11 月中旬前上报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于

合适时 间进行分组抽签，抽取比赛场次和原、被告方，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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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结束后由组长至执行 委员会处领取比赛案例。

第二十一条 比赛所用案例由法院及法学院专业教师提供原始卷

宗。由执行委员会进行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涂改以保障原案当

事人利益。修改完结的案例提交学术顾问团审查并再次修

改。全部过程应当注意比赛案件的保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各参赛队需在每场比赛前一天下午16:00前将本队上

场阵容 报送执行委员会。初赛前如不上报，视为自动弃权；

复赛、半决赛、决赛 前如不上报，视为上场阵容不变。一

经报送，不得随意更改。

第二节 比赛场次

第二十三条 本次比赛采用淘汰制。设初赛、复赛、半决赛和决赛。

若有比赛队伍数量为单数，则抽签决定一参赛队伍轮空，直

接进入下一级比赛，每支队伍限轮空一次。每一场比赛邀请

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到场观摩比赛。

第二十四条 比赛场次及对阵形势由各参赛队伍抽签随机产生，对阵

形式待抽签后公布。

第二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在初赛前主持各参赛队伍队长进行一次性

抽签，决定本队场次、案件原被告双方。

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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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赛制赛程

第二十七条 本次比赛共分 4 轮，每轮比赛大约用时 10 到 12 天。

拟定于 11 月上旬开始，2016年1月上旬结束。拟定赛程安排

见上表。

第一轮：六进二制。每三场比赛采用相同卷宗、相同合议庭、相

同评委团，在同一评分标准下，对六支队伍进行打分，得分最高的两

支队伍晋级。

第二轮：四进一制。每两场比赛采用相同卷宗、相同合议庭、相

同评委团，在同一评分标准下，对四支队伍进行打分，得分最高的一

支队伍晋级。

第三轮：二进一制。每个小组含 2 支队伍，每个小组内 2 支队

伍比赛决出 1 支队伍，有 1 支队伍轮空。最后决出队伍。

第四轮（即决赛）：四进一制。每两场比赛采用相同卷宗、相同

轮次 小组抽 原告准备提 被告准备提 开庭前准备 开庭日期

签 交起诉状 交答辩状

1 11.10 11.12-11.14 11.15-11.17 11.18-11.19 11.20-11.22

2 11.25 11.26-11.28 11.29-12.1 12.2-12.3 12.4-12.6

3 12.10 12.11-12.13 12.14-12.16 12.17-12.18 12.19

4

（16年）12.23 12.26-12.28 12.29-12.31 1.1-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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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相同评委团，在同一评分标准下，对四支队伍进行打分，决

出冠、亚、季、殿军。

第四章 比赛程序与规则

第一节 庭前准备

第二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通过卷宗的阅读，拟订《案情简介》及证据

卷并 提送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双方根据有限证据书写相关法律文书。原告于获

得证据后2日内(不计算当日，截止时间为第二日晚 20 点)

向虚拟法院提交起诉书及证据清单、证据，虚拟法院立案庭

经审查后于当日内受理。法院于受理后当向被告送达起诉书

和应诉通知书。被告于收到上述材料后 2 日内（不计算当日，

截止时间为第二日晚 20 点）向虚拟法院提交答辩状（若有

证据 清单、证据则提交），虚拟法院收到答辩状后当日内送

达原告。

第三十条 原告提交起诉状后 1 日，原告的举证期限界至（截止时间

为 该日晚 20 点）；原告提交起诉状后 2 日（截止时间为

该日晚 20 点），被告 的举证期限界至。

第三十一条 举证期限界至后，虚拟法庭于 5 日内安排庭审。双方

在此期间进行准备。

第三十二条若需要追加证人、第三人、翻译鉴定人员等诉讼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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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虚拟法院同意，由虚拟国家机关指派。若双方协定追加

的，由虚拟国家机关认定是否有资质。

第三十三条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举证期限的，应向法院提交延期申

请，经同意后方可延期，延期不可超过 2 日。

第二节 法律文书

第三十四条 法律文书提交，原被告提交的所有文书材料可为电子版

或纸质版。

第三节 开庭审理

第三十五条 进入庭审阶段，每队上场人员限 3 人，且身份均为代

理人。

第三十六条 法庭调查

（一）代理人陈述。

（二）质证：(如果有证人）证人以出庭作证为原则，书证、

物证和视听资料以当庭播放、出示和宣读为原则，双

方可对其质询。

（三）法庭辩论：辩论时间由合议庭控制。

（四） 合议庭退席评议，评委团向原、被告提问。

（五） 合议庭宣判，评委退席评议。

（六） 宣布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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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评判规则与标准

第一节 评判团评议

第三十七条 三位评审团成员与当场负责审判组织工作的审判长依

据原被告双方的庭前准备、庭审时表现等，依照大赛章程规

定的评分细则进行评分。

第三十八条 比赛采取淘汰制，累计得分高的队伍晋级下一轮比赛。

第二节 评分细则

第三十九条 庭前准备得分（共计 100 分）

（一） 证据收集（40 分）

1. 资料搜集能力：资料详实，采集目的明确；（20 分）

2. 资料运用能力：运用得当，证明内容有力。（20 分）

（二） 书状（60 分）

1. 逻辑推理：对案件的分析适当并清晰；（20 分）

2. 书状架构：结构清晰，组织性强；（20 分）

3. 书状格式：符合规定的格式标准。（20 分）

（三）纪律 按照章程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参与比赛，违反者由

组委会决定扣 分。扣分不超过 20 分

第四十条 法庭表现得分（共计 100 分）

（一） 评判团评定

1. 法律知识：法律关系分析透彻，法学原理运用得当；（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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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逻辑推理：能紧扣案件焦点，质证清晰，立论有据，论证充分，

语言流畅，逻辑性强；（20 分）

3. 应对能力：质证到位，反驳有理、有力，反应机敏；（20 分）

4. 临场风度：仪态端庄，谈吐优雅，用语规范；（10 分）

5. 团队合作：整体性强，相互支持，配合默契，衔接流畅。（20 分）

（二）纪律

按照章程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参与比赛，违反者由组委会决定扣分。

扣分最多不超过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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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一节 大赛流程

第四十一条 2015 年 11 月 1 日-11 月 9 日为宣传报名期， 11

月-12月为比赛月，2016年1月为决赛月，邀请上海各参赛高

校法学院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到场观摩交流。

第二节 奖项设置

第四十二条 大赛设冠、亚、季军各一队，初、复赛、半决赛每场均

设优秀代理人一名，决赛设最佳代理人一名，最佳法律文书

一份。

第四十三条 执行委员会将对获奖队伍或队员给予适当奖励，具体办

法由执行委员会依据本届情况另行确定。

第三节 解释权及未尽事宜

第四十四条 本章程的未尽事宜由组委会依据本章程原则精神全权

处理。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会

法学院研究生会、学生会

第三届模拟法庭执行委员会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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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注意事项：

1.关于超出提供证据范围的证据

本次大赛组委会不认可任何超出由其提供的证据列表范围之外的

证据。

2.关于证据原件

未经明确标注为复件的证据均认为是证据原件，参赛双方可对对

方证据是否为原件进行质证，由合议庭当场告知。

3.关于回避

参赛队伍若对本场比赛的法官组成存在异议，请至少于比赛前一

天向组委会提出，由组委会决定是法官是否回避，凡当天或者当庭提

出的一律驳回。

4.关于管辖权异议

参赛队伍可以对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成立的，仍由

原法官组审理案件，但可作为评判时的加分因素。

5.关于庭审语言

比赛时请注意控制情绪和语言，任何过激言论都是不可接受的，

合议庭保留中止、终止庭审及驱逐诉讼参与人的权力。

6.关于参赛规程

整个比赛期间参赛队伍均可对竞赛规程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意见

或建议被采纳，除非参赛规程发生重大改变或是组委会认为有必要，

新版的竞赛规程将在下一比赛阶段实施。（如初赛阶段修改的参赛规

程将在复赛阶段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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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原始案件信息

参赛队伍不得根据卷宗中的当事人信息通过任何渠道对原案卷

进行检索，若违反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取消相关队伍的参赛资

格。

8、关于对方证据卷

竞赛过程中，参赛队伍在未经组委会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查阅案件

对方证据卷宗，若违反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取消相关队伍的参赛资格。

参赛队伍如果对己方证据卷存在异议，请直接联系组委会解决。

9、关于出庭人员

本次大赛对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出庭人员的规定声明保留，允许每

场比赛由三位代理人出庭，同时，不设当事人。

对于对方队伍出庭人员的身份问题的质疑，请于庭前与大赛组委

会沟通，庭前未沟通的视为放弃质疑，当庭提出的一律不予回应。

10、对于证据卷宗的异议，请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与大赛组委会沟

通，超出举证期限质疑的，视为放弃质疑，当庭提出的一律不予回应。

11、关于送达方式

本次大赛采用电子邮件作为案件材料的主要送达方式，电子邮件

地址为各队报名表所载地址。本次大赛送达流程采用严格的发出主义，

电子邮件一经发出即视为收到，组委会没有短信告知邮件发出的义务。

各参赛队对邮件送达有异议的，请联系组委会并派员至组委会指定地

点查询邮件状态。另请各参赛队打开电子邮箱的自动回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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